
二 零 一 二 年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 文 件 S T D C  3 8 / 2 0 1 2  
資 料 文 件    

 
 
 

 沙 田 區 議 會  

 
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 

 二 零 一 二 年 三 月 六 日  
 會 議 報 告  

  
( 1 )  委 員 會 討 論 ：  
 

( i )  由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（ 土 拓 署 ） 及 運 輸 署 提 交 的 討 論 文

件 “ T 3 號 道 路 相 關 道 路 工 程 － 大 埔 公 路 近 蔚 景 園 前 支

路 的 交 通 管 理 措 施 ＂ ， 並 請 土 拓 署 及 運 輸 署 因 應 委 員

會 修 訂 的 “ 第 二 階 段 短 期 交 通 管 制 措 施 的 建 議 ＂ ， 稍

後 將 落 實 建 議 的 具 體 安 排 提 交 至 委 員 會 討 論 ；  
 
( i i )  由 運 輸 署 提 交 的 “ 2 0 1 2 － 2 0 1 3 年 度 沙 田 區 巴 士 路 線 發

展 計 劃 ＂ ， 並 通 過 以 下 1 1 個 臨 時 動 議 ：  

 

( a )  “ 歡 迎 運 輸 署 及 巴 士 公 司 建 議 新 增 6 8 2 A 特 別 班

次 ， 但 強 烈 要 求 行 車 路 線 途 經 廣 善 街 ， 服 務 小 瀝

源 、 廣 源 、 廣 康 及 帝 堡 城 一 帶 居 民 。 ＂ （ 以 2 0 票

贊 成 及 3 票 棄 權 通 過 ） ；  

 
( b )  “ 鑑 於 6 8 1 P 服 務 需 求 殷 切 ， 沙 田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

輸 委 員 會 強 烈 要 求 立 即 落 實 增 加 6 8 1 P 早 上 班 次 及

増 加 傍 晚 服 務 班 次 。 ＂ （ 以 2 6 票 贊 成 一 致 通 過 ）  

 
( c )  “ 沙 田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強 烈 要 求 開 辦 馬

鞍 山 至 將 軍 澳 巴 士 線 。 ＂（ 以 2 6 票 贊 成 一 致 通 過 ） 
 

( d )  “ 沙 田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強 烈 要 求 優 化 後

之 2 8 1 X 及 2 8 1 B 巴 士 線 提 供 全 日 服 務 ， 以 全 面 取 代

8 1 C 路 線 。 ＂ （ 以 2 6 票 贊 成 一 致 通 過 ）  
 

 ( 一 )



 
( e )  “ 沙 田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強 烈 反 對 合 併 8 2 X

及 8 4 M 巴 士 線 。 ＂（ 以 2 0 票 贊 成 及 1 票 棄 權 通 過 ） 
 

( f )  “ 沙 田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強 烈 要 求 運 輸 署

及 巴 士 公 司 為 照 顧 大 圍 屋 苑 需 要 及 人 口 激 增 ， 增

加 3 0 5 及 8 1 S 班 次 作 全 日 行 走 ， 並 新 增 機 場 巴 士 路

線 從 顯 徑 開 出 ， 途 徑 美 田 。 ＂ （ 以 2 5 票 贊 成 一 致

通 過 ）  
 

( g )  “ 沙 田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強 烈 要 求 新 增 巴

士 路 線 ， 由 馬 鞍 山 海 晴 軒 酒 店 開 出 ， 經 科 學 園 、

大 學 站 凱 悅 酒 店 、 禾 輋 、 瀝 源 及 沙 田 市 中 心 帝 都

酒 店 ， 途 徑 八 號 幹 線 往 機 場 ， 以 方 便 上 述 三 間 酒

店 住 客 ， 應 付 未 來 科 學 園 住 宅 項 目 入 伙 後 的 交 通

需 要 ， 方 便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之 交 流 生 及 專 家 學 者 ，

並 補 充 現 時 火 炭 、 禾 輋 及 瀝 源 沒 有 機 場 巴 士 服 務

的 不 足 之 處 ， 更 可 善 用 八 號 幹 線 新 道 路 系 統 。 ＂

（ 以 2 3 票 贊 成 及 1 票 棄 權 通 過 ）  
 

( h )  “ 沙 田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強 烈 要 求 開 辦 由

馬 鞍 山 烏 溪 沙 鐵 路 站 開 出 至 西 環 經 八 號 幹 線 之 新

巴 士 線 服 務 ， 並 將 路 線 延 至 香 港 大 學 及 途 經 上 環

信 德 中 心 ， 以 避 免 增 加 港 島 中 區 的 交 通 負 荷 ， 及

可 方 便 馬 鞍 山 居 民 乘 車 前 往 信 德 中 心 ， 轉 乘 往 澳

門 之 船 務 服 務 ， 更 可 方 便 居 住 於 馬 鞍 山 之 香 港 大

學 學 生 上 學 。 ＂ （ 以 2 6 票 贊 成 一 致 通 過 ）  
 

( i )  “ 沙 田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歡 迎 九 巴 開 辦

2 8 7 X 新 路 線 但 2 8 7 X 未 能 提 供 8 7 A 原 有 路 線 的 服

務 ， 故 反 對 取 消 8 7 A 路 線 。 ＂ （ 以 2 0 票 贊 成 及 4
票 棄 權 通 過 ）  

 
( j )  “ 強 烈 要 求 當 2 8 6 X 、 2 8 7 X 落 實 行 駛 的 同 時 ， 將

2 4 9 X 完 善 為 全 日 行 駛 服 務 ， 並 提 供 上 述 三 條 巴 士

線 轉 乘 優 惠 。 ＂ （ 以 2 8 票 贊 成 一 致 通 過 ） ；  
 

( k )  “ 沙 田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強 烈 要 求 政 府 完

善 及 優 化 2 0 1 2 - 2 0 1 3 年 巴 士 路 線 發 展 計 劃 。  

 ( 二 )



 
1 .  A 4 1 P 及 N 4 2 ， 2 8 6 M ， 8 5 K 繞 經 欣 安  
2 .  盡 快 落 實 6 8 1 P 增 加 早 上 班 次 ， 並 與 兩 間 巴 士

公 司 商 討 調 整 時 間 表 ， 應 付 居 民 所 需 。 保 留

星 期 六 下 午 回 程 服 務 及 修 改 班 次  
3 .  要 求 由 8 1 C 分 拆 後 的 2 8 1 X 繞 經 欣 安及 保 留

紅 磡 車 站 作 九 龍 的 總 站  
4 .  6 8 2 A 延 長 至 柴 灣 ( 東 ) ， 並 加 設 回 程 服 務 ＂  

（ 以 2 0 票 贊 成 及 5 票 棄 權 通 過 ） ； 以 及  

 
( i i i )  由 運 輸 署 提 交 的 “ 二 零 一 二 年 部 門 周 年 計 劃 ＂ ；  

 

( i v )  路 政 署 、 運 輸 署 及 沙 田 地 政 處 就 “ 興 建 港 鐵 沙 田 站 至

政 府 合 署 行 人 天 橋 項 目 進 展 ＂ 提 問 的 回 覆 ；  
 
( v )  九 龍 巴 士（ 一 九 三 三 ）有 限 公 司 、 龍 運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、

新 巴 及 城 巴 有 限 公 司 就 “ 沙 田 區 巴 士 服 務 ＂ 提 問 的 回

覆 ；  
 
( v i )  運 輸 署 、 路 政 署 和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處 就 “ 車 公 廟 路 興

建 單 車 徑 進 展 ＂ 提 問 的 回 覆 ；  
 
( v i i )  運 輸 署 及 香 港 警 務 處 就 “ 大 圍 的 交 通 問 題 ＂ 提 問 的 回

覆 ； 以 及  
 
( v i i i )  運 輸 署 及 香 港 警 務 處 就 “ 規 管 電 動 輪 椅 ＂ 提 問 的 回

覆 。  

 
( 2 )  委 員 會 通 過 ：  

 
( i )  在 委 員 會 下 成 立 三 個 常 設 工 作 小 組 及 其 職 權 範 圍 ， 並

選 出 各 工 作 小 組 召 集 人 ：  

 
工 作 小 組  召 集 人  

( a )  道 路 交 通 安 全 工 作 小 組  鄭 楚 光 先 生  
( b )  單 車 網 絡 發 展 工 作 小 組  楊 文 銳 先 生  
( c )  關 注 沙 田 大 型 交 通 建 設 發 展 工 作 小 組  林 松 茵 女 士  

  

 ( 三 )



 ( 四 )

( i i )  上 述 三 個 常 設 工 作 小 組 的 任 期 由 二 零 一 二 年 三 月 六 日

至 二 零 一 五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；  

 
( i i i )  向 沙 田 區 議 會 推 薦 下 列 七 人 擔 任 委 員 會 的 增 選 委 員 ：  

 
鄭 捷 彬 先 生  梁 家 瑋 先 生  
洪 偉 強 先 生  李 慧 嫺 女 士  
羅 文 生 先 生  唐 學 良 先 生  
李 志 麒 先 生   

 
( i v )  二 零 一 二 / 二 零 一 三 年 度 開 支 科 7 的 建 議 預 算 ， 合 共

2 0 8 , 0 0 0 元 。  

 
( 3 )  委 員 會 備 悉 ：  
 

( i )  運 輸 署 提 交 的 進 度 報 告 ；  
 
( i i )  路 政 署 工 程 進 度 報 告 ；  
 
( i i i )  沙 田 區 公 共 房 屋 及 私 人 機 構 參 建 居 屋 計 劃 屋 苑 人 口 ；

以 及  
 
( i v )  沙 田 市 中 心 交 通 違 例 檢 控 數 字 。  

 
 
 
 
 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 S T D C  1 3 / 5 5 / 4 5  
二 零 一 二 年 三 月  


